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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为控股子公司武汉璟丰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在 2019 年 6月 14日召开的公司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武汉璟丰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基于独

立判断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截止2019年6月14日，除本次担保外，公司还存在以下担保事项： 

序号 担保对象名称 
审议的担保

额度（万元） 

实际担保金

额（万元） 
担保类型 担保期 

1 武汉璟丰科技有限公司 500 200 连带责任保证 一年 

2 武汉中泰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0,000 6,800 连带责任保证 20 个月 

3 苏州晟成光伏设备有限公司 3,000 0 连带责任保证 一年 

4 惠州市三协精密有限公司 3,500 0 连带责任保证 三年 

5 
武汉京山丝路纸品包装供应链

有限公司 
1,500 1,500 连带责任保证 一年 

6 京源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00 500 连带责任保证 一年 

7 
赛力德舒适家（武汉）科技有

限公司 
1,000 1,000 连带责任保证 一年 

8 武汉中泰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0,000 0 连带责任保证 三年 

9 合计 30,000 10,000   

前述累计担保加上本次担保，审议的担保金额为30,5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

10,000万元（不含已到期），审议的担保金额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0.81%。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2.公司本次拟为控股子公司武汉璟丰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 500万元提供担保，主要是为了进一步促进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发展，解决其正

常经营和资金需求，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本次担保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增

加公司盈利水平，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鉴于提供担保的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其他股东同时进行反担保，且武汉璟丰科技有限公司也出具了《反担保函》，我



们认为公司向其提供的担保风险较小，可控性强。 

3.本次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4.本次担保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平公正的原则，为其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

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武汉璟丰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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